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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
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 区“9·20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4年 09月 20日 07时 55分许，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区 B3单体厂

房，在加固屋面底板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

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206.4562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胜区人民政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组织区应急管理局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、

区住建局、区人社局、东胜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并邀请区检

察院、区纪委监委成立了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

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“9·20”事故调查组（以下

简称：“事故调查组”）。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安全生产专

家参与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

人员问询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人员伤

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分析了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，总

结了事故教训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

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

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 区“9·20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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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施工人员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大风恶劣天气违章冒险

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工程项目概况

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

化厂房项目，位于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装备制造产

业园庆丰路东、公园大街南、中环东大道西、汇丰大街北，

由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

设，计划总投资 1456045.65 万元，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约

1513469.48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 1456550平方米，主要分

为 A区、B区、C区三个区块。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生

产车间、立体仓库、220KV变电站、动力中心、污水站、职

工宿舍、专家公寓、活动中心和商业配套等。

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

化厂房项目 B区（以下简称：“B区项目”，详见图 1），

用地面积 665039.98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619075平方米。项

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生产车间 4-7(5GW组件车间、10GW

拉晶车间、10G电池切片车间等)、综合仓库 2、生产辅助车

间 19-29、耗材仓库 15-27、原料仓库 1、成品仓库 1、食堂 1、

门卫 4-9、车棚 1-2等工程。

B3单体厂房，即 5GW组件车间 1，位于 B区项目西南

角，主体钢结构安装已完成，屋面底板安装完成约 70%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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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单位技术路线调整，工艺暂未确定，被停工缓建。

图 1：B区项目平面图

2.建设单位概况

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佳奇城投公司”），成立于 2008 年 07 月 04 日，位

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新兴技术产业发

展中心孵化中心 A座，公司注册资金壹拾亿元（人民币），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************T，

主要经营范围：园区管理服务、工程管理服务、规划设计管

理、建设工程施工等。公司内设工程部、综合管理部等 9个

部门，下设鄂尔多斯市佳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鄂

尔多斯市佳赫电力有限公司等 7个全资子公司，员工 99人。

3.项目管理公司概况

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明项管”），成

立于 2002 年 05 月 27 日，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尚

业路 1309 号总部经济园 6 号楼 516 室，公司注册资金：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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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零贰拾伍万元整（人民币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张某某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***************M，主要经营范围：安全

咨询服务、企业管理、工程管理服务、规划设计管理等。持

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等级的《工程监理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

号：E1*********6/1。受佳奇城投公司委托负责 B区项目全

过程咨询，成立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

基地标准化厂房 B区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，配备总咨询师

1人、安全工程师 1人，工程管理负责人 1人，工程管理工

程师 6人、设计工程师 1人，造价工程师 2人，共计 12人。

4.监理公司概况

普迈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迈项管”），

成立于 2001 年 08 月 08 日，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

南路 139 号荣禾云图中心 11 幢 4 层，公司注册资金：伍仟

万元整（人民币），法定代表人：李某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23，主要经营范围：工程管理服务、建设工程监理、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等。持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等级的《工程

监理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E1********6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01月 18日。受佳奇城投公司委托负责 B区项目监理一标

段监理服务，成立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

范基地标准化厂房 B区监理一标段监理部，配备总监理工程

师 1人，安全监理工程师 1人，房建监理工程师 5人，市政

监理 1人，机电安装监理 1人，暖通监理 1人，给排水监理

1人，电气监理 1人，共计 12人。

5.承包单位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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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建筑”），成

立于 2010 年 06 月 03 日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 4 号 6

楼，公司注册资金：伍拾贰亿元整，法定代表人：刘某某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***********8C，主要经营范围：房

屋建筑业。持有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粤）JZ

安许证字[2023]018119，有效期至：2025年 10月 18日。具

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

级、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

质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D1*******85，

有效期至：2028年 12月 22日。成立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 B区工程项目部，配备

项目经理 1人、总工程师 1人、土建负责人 1人、机电负责

人 1人，生产经理 2人、钢结构工程师 1人，安全总监 1人，

专职安全员 8人，质量员 4人，施工员 9人，资料员 5人，

材料员 7 人，造价员 4 人，劳务员 3 人，其他管理人员 23

人，共计 71人。

6.劳务公司概况

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耀坤建工”）,

成立于 2017 年 03 月 28 日，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宏路

街道办事处 2号楼 129室，公司注册资金：壹仟万元整（人

民币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卢某某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***********9R，主要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项目工程总承包、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、各类工程建设活

动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等。持有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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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（闽）JZ安许证字[2024]016552，有效期至：2027年

04月 01日。具有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

书》，证书编号：D3******75，有效期至：2023年 12月 31

日（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

有关事项通知》闽建许（2023）4 号要求，延期至 2024 年

12月 31日）。配备现场负责人 1名，安全管理人员 1名，

班组长 2名。

7.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概况

（1）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，鄂尔

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处级内设机构，设局长 1名，副

局长 1名，设综合岗、应急管理岗、生态环境岗、工程岗、

保障岗、监督岗、公共事业岗、质安中心 8个岗室，负责园

区基础设施，公用设施和项目工程等建设管理工作，按照权

限负责属地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2）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

区住建局），东胜区人民政府正科级工作部门，行政编制 14

名，其中设局长 1名，副局长 3名，承担东胜区建筑工程质

量、安全监管工作，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项目招投标及合同签订情况

佳奇城投公司 2023 年 05 月 22 日发布《鄂尔多斯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 区

(EPC模式）设计、采购、施工招标文件》《鄂尔多斯高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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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区（EPC

模式）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公告》《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区（EPC模式）

监理一标段、监理二标段招标公告》，2022年 06月 20日组

织完成招标工作，2023年 06月 28日向广州建筑、永明项管、

普迈项管分别发出《中标通知书》。佳奇城投公司于 2023

年 07月 03日与广州建筑签订《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区(EPC模式）设计、

采购、施工承包合同》，2023年 07月 28日与永明项管签订

《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合同》，2023年 07月 05日与普

迈项管签订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。广州建筑 2024年 04月

07日与耀坤建工签订《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

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B区钢结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

同》。

2.项目手续办理情况

2023年 05月 12日，取得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行政审批

和政务服务局关于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地

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东政务批〔2023〕91号）

的立项批复。2023年 05月 22日，取得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

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关于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光伏低碳示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（东政务批〔2023〕95 号）的可研批复。2023 年 12 月 22

日，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 15*********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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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2024年 01月 10日，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

字第 150**********27号）。2024年 01月 18日，取得《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 15***********01）。

3.B区 B3单体厂房建设工程管理情况

2024年 04月 16日，区住建局同意广州建筑的开复工申

请。2024年 06月 29日，永明项管下发了《光伏厂房 B区相

关单体缓建工作指令》，其中明确因使用单位技术路线调整，

工艺暂未确定，项目部分工程缓建。2024年 07月 02日，佳

奇城投公司印发《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关于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范基

地标准化厂房项目单体工程缓建的函》。2024年 07月 11日，

广州建筑在生产安全调度会上通知耀坤建工暂停其负责的

B3单体厂房后续钢结构施工。在此后的建设过程中，B3单

体厂房停工封闭管理，劳务分包落实停工前的隐患排查、安

全防护和已建成厂房设施的保护。经现场勘察及调查资料显

示，B3单体厂房门窗通道均用栏杆及防护网封堵，属停工状

态。

4.建设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佳奇城投公司与施工、监理单位、项目管理方签订施工

合同及相关的协议书，明确安全管理职责；制定施工现场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；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项目安全文明

管理交底，完成项目安全措施防护费的支付；对各综合和专

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；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

作；每月对各承包单位进行考核排名并通报；特别外聘钢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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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安全专家 2名，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管。

5.项目管理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永明项管向建设方提交了全过程咨询规划、项目管理方

案、安全管理方案、组织机构及制度，建立了全过程咨询的

安全管理体系。根据全过程咨询招标文件及全咨合同要求，

全咨部配备安全主管，同时对施工单位危大工程施工方案、

安全方案、安全体系、三类人员等进行监督检查。根据佳奇

城投公司建设任务和暂缓施工单体要求，2024年 09月 12日

永明项管向广州建筑发出工作联系单，明确缓建和正常建设

任务清单。

6.监理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普迈项管成立项目监理机构，配备监理工程师和监理

员，编制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；审查施工方案；审查分

包单位、作业人员、施工机械及工器具的资质；开展安全检

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；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应急预案和现

场处置方案；组织监理例会；定期向建设方和施工方提交监

理快报。

7.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（1）广州建筑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，其主要负责人取

得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；与建设单位和劳务单位签订

施工合同及相关的协议书；项目编制有总体施工组织设计及

专项施工方案，并经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和监

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同意，并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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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；设置专门的安全管

理机构，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制订了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，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和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；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计划，对文某某（死

者）在内的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，落实了班组

安全技术交底，并考核合格，建立了《新工人进场安全教育

档案手册》；向施工作业人员配发了安全帽和反光背心等劳

动防护用品；项目部编制了《B区安全生产制度、安全生产

体系及保障措施》、《B区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》、

《B 区 B3 钢结构安装工程专项施工方案》，经普迈项管、

永明项管和佳奇城投公司批准实施；2024年 07月 11日，广

州建筑施工项目部在生产安全调度会上要求耀坤建工暂停 B

区 B3 单体厂房施工，同时对暂停施工的 B 区 B3 单体厂房

门窗通道均用栏杆及防护网封堵。

（2）耀坤建工作为劳务分包单位，建立了公司组织架

构，配备了现场负责人员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制定了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投入了安全生产费用，为施工作业人员

提供了安全带等防护用品，落实了班前会议，加强人员日常

培训管理。

8监管单位安全监管情况

（1）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，依据

《鄂尔多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全市房屋市政工

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制

定月巡查计划，积极开展辖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安全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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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隐患排查，2024 年 04月至事故发生时累计邀请专家巡查

在建项目 144家次（其中检查 B区项目 6次），发现隐患 1310

条，已全部完成整改；开展“端午”、“中秋”“国庆”等

节假日专项检查 39 家次，发现隐患 341 条，已全部完成整

改；组织各类培训会议和工作会议 5场，约谈参建单位负责

人 9人次，移交综合执法 1宗；及时在项目建设管理群发布

天气预报信息，提醒在建项目单位做好应对极端天气安全防

范工作；6 月组织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通过组织学习，应

急演练，宣传咨询，安全生产进企业，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等

活动，宣贯《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落实提高风险

隐患排查整改质量，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水

平，强化红线意识、落实安全责任。

（2）东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依据《鄂尔多斯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

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检查计划，积

极开展行业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，2024

年 3月 20日至事故发生时累计检查广州建筑 B区项目 4次，

发现隐患 65条，期间同意广州建筑的开复工申请。

9.事故发生当天安全管理情况

事故发生当天，广州建筑施工项目部生产经理马某某于

6时 38分在微信工作群中通知“所有钢结构安装暂停施工，

塔吊停止运行”，耀坤建工班组长张某接收指令并在微信群

回复。因 09月 19日晚大风掀起屋面板导致面板折弯，耀坤

建工班组长董某未报告广州建筑现场负责人，开完班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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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在大风恶劣天气情况下，擅自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屋面板

加固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年 09月 20日 07时 30分许，耀坤建工班组长董某

发现 B3 单体厂房屋面底板被大风掀起折弯，随时有可能脱

落伤人，于是组织文某闻、文某金、文某忠等 8名施工人员

在接受完班组班前安全会议后，从 B3 单体厂房南侧爬梯登

上屋面，进行屋面底板加固。07时 55分许，文某闻、文某

金、文某忠等 8名施工人员由南向北拖拽一张屋面底板，突

遇瞬时大风将拖拽的屋面底板的南端掀起，文某忠（死者）

当时正紧抓屋面底板的南端，未能及时放手，导致其失去平

衡从屋面底板洞口坠落至厂房内地面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为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伏低碳示

范基地标准化厂房项目 B 区 B3 单体厂房（见图 2），厂房

长 360米、宽 185米、屋檐高 10米（女儿墙墙顶标高 13米），

A至 G轴为地上一层，H至 K轴为地上局部二层，建筑面积

70856.03平方米，屋面为镀铝锌压型钢板，屋面构成为(900

型)屋面底板+100毫米厚岩棉保温板+(U-475型)屋面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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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B3单体组件车间俯视图

厂房东侧为局部二层，辅房层高 10 米，辅房一层层高

6.5米，辅房二层女儿墙为 13米，厂房四周门窗均已封闭，

事发地点位于该厂房 8轴向北 2.6米交 E轴向西 5米屋面洞

口位置，地面距屋面坠落洞口高 10 米，坠落地面为混凝土

垫层地面，周围有遗留竹胶板及一只手套。（见图 3、图 4）

图 3：B3单体厂房仰视和坠落地点

死者坠落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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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B3单体厂房现场平面示意图

坠落地点上方见南北方向约 39米，东西方向约 1.6米未

铺设屋面底板洞口，一块铺设的底板向上翻起，在屋面底板

洞口檩条上直接敷设一根绿色安全绳。（见图 5、图 6、图 7、

图 8）

图 5：B3单体组件厂南北屋面底板 39m×1.6m孔洞和安全绳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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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：B3单体组件厂屋面檩条南北间距 1.10m

图 7：B3单体厂房屋面东西间隙 1.60m示意图

图 8：B区 B3单体厂房屋面被大风掀起折弯的屋面板示意图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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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标准》（GB/T6721）核定，截至目前，造成直接经济损

失 206.4562万元人民币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根据气象部门提供证明：2024年 09月 20日 06时至 12

时，康巴什区出现大风天气，格德热格气象站最大极大风速

为 15.8m/s，达到 7级风力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4 年 9 月 20 日 07 时 55 分许事故发生，08 时 10 分

许，现场施工人员文某金向耀坤建工班组长张某报告，张某

与班组长董某立即赶到抢救现场，同时向项目部生产经理马

某某报告，马某某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，并启动应

急救援预案，安排专人警戒事故现场。08时 45分，董某拨

打 110报警电话，09时 05分，刑事侦查大队警员到达现场，

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并询问相关人员。08时 36分，马某某向

佳奇城投公司报告了事故情况，08时 40分，佳奇城投公司

向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报告，鄂尔多斯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向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和鄂尔

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报告，并勘查了事故现场，核实了事

故伤亡人数等相关情况，将核查结果按规定程序报告东胜区

应急管理局，并安排专人负责后续事故信息的接收、流转与

报送工作，指导相关单位妥善安排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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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现场人员进行了先期处置。2024 年

09月 20日 07时 57分，文某闻发现文某忠从屋面洞口坠落

至 B3 单体厂房内地面后，随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。因附

近道路封闭，120急救车无法直达事故现场，现场施工人员

将文某忠抬到胶竹板上，用施工工地车辆将文某忠送至华典

大酒店，交于 120急救车医护人员进行抢救。08时 40分，

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，

立即启动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赶到事故现场，开

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情况

2024年 09月 20日 08时 26分东胜区医院 120急救车到

达华典大酒店开展救治，初步认定文某忠无生命体征，放弃

抢救，随即文某闻将文某忠转送至广厦医院抢救，09 时 40

分左右文某忠被宣告死亡。

（四）善后处置情况

2024年 09月 23日，耀坤建工与文某忠家属签订协议书，

由耀坤建工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。目前，死者家属情绪稳

定，没有因事故导致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（五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，本起事故现场人员先期处

置及时，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部门应急救援预案启动迅速，

事故信息报告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畅、及时，事故现场管

控有序，善后处置工作得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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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高处作业现场未设置安全平网，在

大风天气违章冒险作业，施工作业人员未将安全带系挂在安

全绳上，导致 1人坠落死亡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在横向风载荷作用下，高处作业人员失稳，被大风掀

入洞口，造成本起高处坠落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。横向风载

荷是构成了事故发生坠落的因素，属本事故的驱动性因素。

2.文某忠（死者）安全意识淡薄，在大风恶劣天气下，

从事屋面底板固定作业，违反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

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3.0.8条“当遇有 6级以上强风、浓

雾、沙尘暴等恶劣气候，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”

和第 3.0.5 条“高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高处

作业安全防护用品、用具，并应经专人检查”规定，高处作

业未将安全带系挂在安全绳上，致使从洞口坠落地面，属于

高处作业人员发生坠落的条件因素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事故发生当日，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事侦查大

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，并委托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司

法鉴定中心对死者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，认定死者符合

高坠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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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安全防护措施未落实。施工作业现场屋面底板洞口下

部未张设安全平网，屋面施工平面未设置安全通道，安全绳

直接敷设在檩条上，未设置钢梁上部,违反《钢结构工程施

工规范》（GB50755-2012）第 16.4.1 条、第 16.3.1 条、第

16.3.2 条和施工方的《屋面板工程施工方案》第 6.2.3 条“在

每一榀钢梁上部均设置安全绳，屋面板高空作业时，安全带

必须挂在安全绳上，且高挂低用”规定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。

2.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落实。施工人员在大

风恶劣天气从事屋面底板固定作业，存在违章冒险作业，违

反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第 3.0.8

条“当遇有 6 级以上强风、浓雾、沙尘暴等恶劣气候，不得

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”规定。

3.施工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违反了施工方

B区B3单体厂房停工缓建通知和事发当天广建项目部大风停

止高处作业预警指令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劳务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实

耀坤建工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工作机制，未依据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制定管控措施，未

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在屋面底板洞口下部张设

安全平网、屋面施工平面未设置安全通道、安全绳直接敷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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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檩条上，未设置在钢梁上部，未制止施工人员在大风恶劣

天气中从事屋面底板固定作业

（二）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不严

施工作业班组违反总承包方 B区 B3单体厂房停工缓建通知

和事发当天广州建筑项目部大风停止高处作业微信预警指令，擅

自组织施工人员在大风恶劣天气中从事高处作业，未对高处作

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，施工人员操作规程的遵守和

施工现场安全保障措施未得到应有的保障，未监督施工人员

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未督促施工人员文某忠从事屋面底

板固定作业时将安全带系挂在安全绳上，导致其被大风掀起

屋面底板不慎将其卷入坠落地面。

（三）施工人员违反劳动纪律冒险作业

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风险辨识能力不强，使用

劳动防护用品不规范，心存侥幸，未确认现场安全作业条件

情况下盲目听从现场指挥，未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在大风恶劣

天气冒险违章从事高处作业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责任人的处理建议

1.不予处罚的人员（1人）

文某某（死者）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在大风恶劣天气

情况下，从事屋面底板固定作业，未将安全带系挂在生命绳

上，因大风掀起屋面底板不慎将其卷入坠落地面死亡。在该

起事故中负直接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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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2.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（3人）

（1）卢某某，男，群众，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。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工作机制，未依据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制定管控措施；未

监督施工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

规程；放任施工管理人员大风恶劣天气违规、冒险作业；长

期不在现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施工作业；对事故发生负有

主要领导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

14号）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

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（2）龙某，男，群众，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生

产负责人。高处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；未

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

未依据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制定管控措施；未监督施工人员认

真履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放任现场班组长

大风恶劣天气违规、冒险作业；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、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）第二十条第（一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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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（3）徐某某，男，群众，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安全管理人员。高处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

理；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

机制，未依据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制定管控措施；未监督施工

人员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制止和

纠正现场班组长大风恶劣天气违规、冒险作业；对事故发生

负有管理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五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

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）第二十

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暂停或者吊销其安全生产有关的

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3.建议追究法律责任人员（1人）

董某，男,群众，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班组长。

未向现场负责人报告，未配备现场管理人员，作业现场屋面

底板洞口下部未张设安全平网，屋面施工平面未设置安全通

道，安全绳直接敷设在檩条上未设置钢梁上部的情况下，擅

自指挥施工人员在大风恶劣天气从事屋面底板高处冒险。对

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建议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处理，追究

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对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福建耀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未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规定在屋面底板洞口下部张设安全平网、屋面施工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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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安全通道等安全生产条件；未按照高处作业安全风险分

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；未监督高处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

戴、使用安全带、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；未督促高处作业

人员严格执行大风恶劣天气禁止高处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程；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。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

三条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

理部令第 14 号）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建议对其处

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相关问责建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，建议由

东胜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

依法落实行政处罚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认真汲取该次事故的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及时采取措施

堵塞漏洞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，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”的原则，切实加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，进一步督促

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结合本次事故的实际情况，提

出以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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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工作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

建设工程各方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严格执行高处、吊装、动火等危

险作业需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，确保操作规程和安全

措施落实到位。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全面安全

风险辨识评估，明确措施、机构、人员、管理、安全防护和

应急处置等安全风险管控措施。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培训，保

证现场施工人员掌握必备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，增强

安全意识，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

品，教育和监督施工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，杜绝违

规冒 险作业 。严 格按照 《钢结 构工 程施工 规范》

（GB50755-2016）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

—2016）等相关规定，要求设置高处作业洞口安全平网、屋

面施工平面设置安全通道等安全生产防护措施。针对项目全

员组织一次事故警示教育，深刻分析事故原因，汲取事故教

训，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立即开展隐患自查

自纠，深入查找组织管理、工程技术、教育培训、制度落实、

操作规程、个人防护与应急处置等方面的问题隐患，严格落

实各项风险管控措施，杜绝“三违”行为，防止类似事故再

次发生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监管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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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、东胜区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要严格落实《高新区和东胜区协同联动工作机

制》，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

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进一步

厘清边界职责，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，

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。对各参建单位进行约谈教育，

督促指导事故单位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举一反三，组

织开展各参建单位履职行为专项检查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。督促企业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

制创建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加强风险辨识管控，深化

源头治理，对建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加大执

法检查处罚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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